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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基督徒學會 
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意見 

 
 

香 港 基 督 徒 學 會 是 由 個 別 基 督 徒 組 成 的 獨 立 基 督 教 團 體 ， 我 們 相

信 上 主 的 心 意 是 在 人 間 踐 行 愛 心 和 公 義 ， 作 為 資 源 管 理 者 的 政 府 當

局，同 時 亦 是 服 務 市 民 大 眾 的 “ 僕 人 ＂，而 公 民 社 會 中，每 位 成 員 均

有 責 任 和 權 利 參 與 監 察 公 共 資 源 管 理 及 運 用，政 府 作 為 社 會 最 大 的 公

共 資 源 管 理 者，更 應 照 顧 社 會 上 較 缺 乏 的 一 群，幫 助 他 們 融 入 社 會 。

本 會 特 別 關 注「 新 來 港 人 士 」的 需 要，她 們 因 語 言 和 背 境 差 異 而 備 受

歧 視，難 以 適 應 香 港 生 活，遇 到 困 難 加 上 缺 乏 足 夠 的 資 訊，變 得 求 助

無 門 。 再 者 ，政 府 在 ２ ０ ０ ３ 年 進 行「 人 口 政 策 」研 究 ， 社 會 福 利 署

更 於 ２ ０ ０ ４ 年 實 施 新 來 港 人 士 領 取 綜 援 需 居 港 滿 七 年（ 下 簡 稱「 七

年 政 策 」） 的 限 制 ， 本 會 表 示 強 烈 反 對 ， 並 希 望 政 府 當 局 立 即 取 消 有

關 的 規 定 並 重 新 檢 討 綜 援 制 度 。  
 

香 港 政 府 自 九 九 年 開 始 大 幅 削 減 綜 援 ， 除 了 減 少 標 準 金 額 外 ， 更

把 大 部 份 的 額 外 津 貼 取 消。領 取 綜 援 的 家 庭 頓 時 陷 入 困 境，今 日 的 香

港 貧 富 懸 殊 及 跨 代 貧 窮 問 題 嚴 重，綜 援 削 減 亦 應 是「 罪 魁 禍 首 」之 一。

在 經 歷 多 年 的 下 坡 後，香 港 的 經 濟 在 過 去 幾 年 終 於 走 出 谷 底，在 合 理

的 社 會 資 源 分 配 的 原 則 下，實 在 有 需 要 再 次 檢 討 綜 援 釐 訂 金 額 的 機 制

及 有 關 領 取 綜 援 的 居 港 年 期 的 限 制 。  
 
就 以 下 三 方 面 提 出 意 見 ：  
 

首 先 ， 在 計 算 金 額 的 方 法 上 ， 我 們 認 為 以 花 費 多 少 來 衡 量 金 額 是

否 足 夠 是 不 妥 當 的 方 法。在 有 限 的 資 源 下，每 個 人 也 能 適 應 地 生 活 ，

因 為 這 是 解 決 生 活 困 難 的 基 本 能 力，縱 使 綜 援 金 額 不 加，受 助 家 庭 亦

能 把 開 支 緊 縮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金 額 足 夠 除 了 考 慮 生 活 的 具 體 開 支

外，還 應 考 慮 在 這 開 支 下 的 生 活 質 素。社 會 福 利 署 除 了 定 期 檢 討 綜 援

金 額 外，還 有 否 定 期 檢 視 受 助 人 ／ 家 庭 的 生 活 質 素。根 據 民 間 團 體 的

多 項 調 查 發 現，領 取 綜 援 家 庭 的 生 活 質 素 及 未 來 發 展 都 因 綜 援 的 削 減

而 不 斷 下 降。政 府 應 儘 快 進 行 受 助 家 庭 的 生 活 質 素 研 究，以 判 定 標 準

金 額 及 應 否 增 加 或 恢 復 某 些 特 別 津 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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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次 ， 當 局 應 全 面 檢 討 綜 援 制 度 ， 過 去 幾 年 ， 因 經 濟 及 政 治 的 緣

故 不 斷 修 改 政 策，例 如 新 來 港 人 士 的 七 年 限 制、單 親 家 庭 子 女 歲 數 的

限 制、深 入 就 業 輔 導 計 劃 等，這 些 修 改 都 是 因 時 制 宜，遂 沒 有 顧 及 綜

援 政 策 及 理 念，雖 然 部 份 措 施 是 希 望 幫 助 受 助 人 重 投 社 會，完 善 社 會

保 障 的 助 人 自 助 的 觀 念，但 成 效 存 疑，反 而 成 為 受 助 人 的 身 心 壓 力 。

我 們 希 望 全 面 檢 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，令 社 會 上 每 個 人 都 能 得 到

合 理 的 最 低 生 活 保 障，保 持 社 會 參 與 及 階 級 流 動，改 善 香 港 社 會 的 貧

富 懸 殊 及 跨 代 貧 窮 的 問 題 。  
 

 第 三 ， 新 來 港 人 士 領 取 綜 的 「 七 年 政 策 」 在 原 則 上 ， 我 們 認 為 ：  
一 ．「 七 年 政 策 」 有 違 人 口 政 策 的 目 的  

 人 口 政 策 的 目 的 是 要 應 付 香 港 人 口 老 化 問 題 ， 確 保 香 港 的 人

口 能 夠 維 持 及 推 動 知 識 型 經 濟 的 發 展 ， 在 新 來 港 人 士 的 政 策 上 ，

應 以 推 動 新 來 港 人 士 融 入 社 會 ， 發 展 成 重 要 的 社 會 資 本 為 目 的 。

可 是 政 府 卻 反 其 道 而 行 ， 終 止 新 來 港 人 士 服 務 中 心 ， 取 消 他 們 得

到 社 會 保 障 的 資 格 ， 只 著 眼 於 削 減 眼 前 的 福 利 開 支 及 新 來 港 人 士

的 廉 價 勞 動 力 ， 不 但 沒 有 重 視 新 來 港 人 士 作 為 新 增 的 香 港 人 口 而

加 以 栽 培 及 納 入 香 港 社 會 ， 相 反 是 在 人 口 政 策 下 被 分 化 抹 黑 ， 遭

受 「 同 種 族 的 歧 視 」； 並 且 因 著 低 學 歷 低 技 術 而 被 利 用 作 填 補 基

層 兼 廉 價 勞 工 的 空 缺 ， 成 為 達 致 「 確 保 香 港 的 人 口 能 夠 維 持 及 推

動 知 識 型 經 濟 的 發 展 」 此 目 標 的 犧 牲 者 。  
 

二 ．「 七 年 政 策 」 有 違 社 會 福 利 及 綜 援 政 策 的 目 的  
 社 會 福 利 及 保 障 制 度 應 以 發 展 受 助 人 重 投 社 會 為 目 標 ， 政 府

當 局 也 為 一 般 的 綜 援 受 助 人 設 立 「 自 力 更 新 計 劃 」， 讓 他 們 在 當

局 支 援 下 ， 重 新 投 入 社 會 。 這 是 每 個 在 香 港 生 活 的 市 民 的 權 利 。

但 「 七 年 政 策 」 卻 把 新 來 港 人 士 排 拒 在 外 ， 連 最 基 本 的 援 助 也 沒

有 。 新 來 港 人 士 剛 來 香 港 ， 在 人 地 生 疏 的 情 況 下 ， 需 要 別 人 的 援

助 以 渡 過 難 關 ， 取 消 他 們 的 受 援 助 資 格 只 會 令 他 們 在 毫 無 裝 備 下

投 入 勞 動 市 場。在 現 時，香 港 的 勞 動 市 場 情 況 下，未 熟 習 繁 體 字 、

香 港 電 腦 系 統 的 運 用 、 港 式 英 語 的 新 來 港 人 士 ， 他 們 找 到 的 工 作

一 定 是 低 收 入 長 工 時 的 工 作 ， 加 上 家 庭 的 負 擔 ， 他 們 如 何 能 裝 備

及 發 展 自 己 ， 融 入 香 港 社 會 。 社 會 福 利 及 保 障 制 度 的 設 立 正 是 保

障 及 幫 助 他 們 這 類 有 自 我 照 顧 及 發 展 能 力 的 群 體，但「 七 年 政 策 」

卻 反 其 道 而 行 ， 有 違 社 會 福 利 及 綜 援 政 策 的 目 的 。  
 
 
 



三 ．「 七 年 政 策 」 帶 來 標 籤 及 分 化 等 社 會 問 題  
 人 口 政 策 對 居 港 七 年 才 有 資 格 領 取 綜 援 ， 是 一 刀 切 地 假 設 了

新 來 港 人 士 對 香 港 沒 有 貢 獻 ， 標 籤 所 有 「 新 來 港 人 士 」 都 是 「 社

會 福 利 依 賴 者 」， 坐 享 「 香 港 人 」 的 經 濟 貢 獻 ， 構 成 香 港 社 會 的

包 袱 。 但 事 實 是 香 港 的 新 來 港 人 士 大 都 是 來 港 家 庭 團 聚 的 「 香 港

人 」 家 屬 ， 他 們 的 家 人 都 在 香 港 工 作 及 貢 獻 ， 而 他 們 更 在 精 神 及

家 庭 照 顧 上 支 援 家 人 參 與 香 港 的 建 設 。 其 中 新 來 港 婦 女 ， 在 國 內

多 年 獨 力 照 顧 家 庭 ， 包 括 家 中 年 老 多 病 的 親 人 和 幼 年 子 女 ， 在 比

其 他 在 港 家 庭 少 佔 用 社 會 資 源 的 同 時 ， 並 幫 助 社 會 減 輕 投 放 在 老

弱 傷 殘 的 公 共 資 源 ， 亦 令 在 港 的 丈 夫 安 心 工 作 。 若 認 為 新 來 港 人

士 沒 有 貢 獻 ， 等 於 忽 視 香 港 家 庭 主 婦 及 未 成 年 子 女 對 香 港 的 貢

獻 。 政 府 當 局 在 這 政 策 背 後 是 帶 頭 滲 入 功 利 主 義 的 風 氣 ， 帶 頭 歧

視 並 欺 壓 新 來 港 人 士 ， 製 造 社 會 分 化 ， 將 香 港 社 會 問 題 白 熱 化 。  
 

在 執 行 上 ， 我 們 認 為 ：  
一 ． 酌 情 措 施 形 同 虛 設  

社 署 提 供 的 五 個 獲 得 酌 情 的 標 準 十 分 不 清 晰 ， 因 為 綜 援 的 申 請 人

大 都 符 合 這 些 標 準 ， 這 些 標 準 形 同 虛 設 ， 從 成 功 申 請 酌 情 考 慮 而

被 拒 絕 的 數 字 可 見 ， 只 有 不 足 一 成 ， 大 部 份 的 申 請 者 都 能 符 合 酌

情 標 準 。 但 為 何 新 來 港 人 士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仍 得 不 到 援 助 ， 這 是 前

線 員 工 提 供 服 務 時 ， 已 把 他 們 拒 絕 於 服 務 以 外 。  
 
二 ．「 七 年 政 策 」 令 有 需 要 者 求 助 無 門  

新 來 港 人 士 在 申 請 綜 援 時 ， 社 署 員 工 往 往 只 辦 理 合 資 格 的 申 請

人 ， 而 對 不 合 政 策 要 求 但 有 需 要 的 新 來 港 人 士 卻 不 理 會 ， 沒 有 主

動 提 供 酌 情 權 利 的 資 訊 。 從 申 請 酌 情 的 數 字 偏 低 可 見 ， 受 助 人 並

不 清 楚 酌 情 的 安 排 。 而 從 自 動 取 消 申 請 數 字 之 不 合 理 地 多 ， 可 見

他 們 在 等 待 酌 情 結 果 或 申 請 過 程 ， 途 中 出 現 很 多 的 困 難 ， 令 他 們

打 消 申 請 的 念 頭 。 而 據 了 解 ， 不 少 的 申 請 人 是 被 社 署 前 線 員 工 說

服 ， 取 消 申 請 的 。  
 
 因 此 在 原 則 及 執 行 上 ， 我 們 反 對 「 七 年 政 策 」 的 設 立 ， 我 們 要 求

政 府 當 局 重 新 檢 討 及 取 消 有 關 的 政 策 。 在 原 則 上 ，「 七 年 政 策 」 是 歧

視 新 來 港 人 士，漠 視 新 來 港 家 庭 對 香 港 過 去、現 在 及 未 來 的 貢 獻，亦

違 反 了 社 會 福 利 及 保 障 制 度 助 人 自 助 的 立 場。雖 然 政 府 當 局 強 調 政 策

有 酌 情 的 考 慮，但 在 執 行 上，我 們 認 為 酌 情 的 準 則 形 同 虛 設，加 上 前

線 員 工 的 官 僚 作 風，完 全 按 政 策 條 文 行 事，漠 視 求 助 者 的 個 別 及 社 群

處 境 的 需 要 ， 酌 情 制 度 不 能 有 效 發 揮 ，「 七 年 政 策 」 只 是 一 刀 切 的 把



新 來 港 人 士 摒 棄 於 社 會 保 障 制 度 之 外 。  
 
總 括 而 言 ， 我 們 認 為  

（ 一 ）  政 府 應 儘 快 進 行 受 助 家 庭 的 生 活 質 素 研 究 ， 以 判 定 標 準 金 額

及 應 否 增 加 或 恢 復 某 些 特 別 津 貼 。  
（ 二 ）  政 府 應 儘 快 全 面 檢 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。  
（ 三 ）  立 即 取 消 領 取 綜 援 的 居 港 七 年 限 制 。  


